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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活動備查標準作業程序 

 

 

 

 

     社團活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教學活動 

 
 
 
 
課外活動組簽會本中心，註
記核章後陳本中心主任，並
存檔備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由系所陳送「校外活 

       動緊急救援備查表」， 

       核章後送陳本中心主， 

並存檔備查。 

 
 
 
 

          本中心主任核示後，至「學 
          生安全守護網」－「校外活 
          動登錄」項下勾選備查程序 
         「已完成」，並注意活動狀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繫。 


